[bookmark: _GoBack]酉阳自治县专利奖励办法（试行）
酉阳府发〔2016〕18号
 
酉阳自治县专利奖励办法（试行）
为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新，保护创新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重庆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和《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做好区县（自治县）专利资助奖励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是指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国外发明专利授权的给予奖励。
第二条　专利奖励的对象是在本区域注册登记的企业和具有本区域户籍的个人，专利申请地址为酉阳自治县。
第三条　县政府每年在县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中安排专利奖励经费，用于对专利授权的奖励，促进专利成果的转化。
第四条　奖励标准
（一）企业国内发明专利奖励4000元/件。
（二）企业国内实用新型专利奖励1000元/件。
（三）企业国内外观设计专利奖励300元/件。
（四）企业国外发明专利，获得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发明专利权的，奖励20000元/件；获得其他国家发明专利权的，奖励10000元/件；同一专利最多奖励2个国家授权专利；
（五）个人发明专利奖励5000元/件。
第五条　企业和个人维持3年以上发明专利奖励3000元/件，须提供连续3年续交年费凭证。
第六条　同一企业申请专利奖励总额每年不超过10万元，同一个人申请专利奖励总额每年不超过3万元。
第七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企业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
第八条　对取得专利技术的单位，优先推荐申报市级重点新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等；对取得专利技术单位申报的项目，优先列入县级科技计划项目，优先推荐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企业在专利技术实施及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新产品，享受有关扶持新产品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第九条　申报国内外专利授权奖励的，须报送下列材料：
（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专利机构颁发的专利证书（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二）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酉阳自治县户籍身份证（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第十条　申请奖励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提交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如有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已奖励的费用必须全额退回，取消其奖励资格，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企业和个人应于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提出上年度专利奖励申请，并提交符合要求的纸质及电子档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第十二条　办理程序
（一）酉阳自治县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受理专利奖励的申请；
（二）酉阳自治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受理单位和个人的申请并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和个人发出书面通知；
（三）申请者接到通知后，法人申请奖励凭本单位财务收据或发票，自然人申请奖励凭本人身份证和常住户口簿办理领款手续；委托他人代领的，需出示申请人身份证和委托书及代领人身份证。
第十三条　本奖励办法受益人为专利申请人，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不属于本办法资助奖励的受益人。
第十四条　本奖励资金由酉阳自治县财政局管理、拨付，并接受酉阳自治县监察局、酉阳自治县审计局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实施。

